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朝天门街道办事处
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1、履行辖区党的建设职责。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负责辖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负责社区党建工作;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楼字党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按照党组织東属关系负责辖区

的党员队伍建设、街道机关及所属单位党建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

管理和监審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居住在本街道的人才做好统计、联和服务工作;负责街道人大、政协

相关工作;负责街道武装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工作。

2、履行辖区经济发展职责。服务、扶持中小後企业和个体经济;负责政策宣传落地，做好政策申

报、核查和兑现，培育规模以上企业;负责区域内引进企业落地后服务工作;全方位联系服务所负责的

楼宇和项目;负责经济运行监测和经济统计工作;配合部门、管委会履行属地协管职责，长效治理区楼



字周边环境;负责指导企业深化改革;责财政资金管理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社区财务管理监督、协税护

税等工作。

3、履行辖区公共服务职责。推动教育、劳动就业、卫生健康、公共文化、体育、科学普及等社

会事业发展，宣传、组织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扶

贫济困等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兴办社区服务事业;加疆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断建立、完

善社区各类公益性基础设施，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空间，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资源;负责培育

和发展社区服务中介组织，动员辖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指导居委会开展组织建设、

制度建设和其他工作。

4、履行辖区公共管理职责。负责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市容管理工作;指导和协调物业管理

工作;受城市管理部门委托，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集中行使依法授权或委

托的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卫生健康、文化旅游、民政管理、安全生产等领域行政执法职责，实

行综合行政执法;维护者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和归侨、侨着、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指导和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5、履行辖区公共安全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汛、防火、防震、抢险和防灾工作;负责安全生

产综合监管，建立健全浪息治理体系和安全防控体系，督促检查辖区单位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执行



情况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按突发事件处量要求和原则，负责社情、疫情、险情等公共突发

事件的预防和应急管理;负责政法、维稳、信访、人民调解、法偉服务工作，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推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治理防控体系;负责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

6、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7.有关职责分工。除国家有明确规定外,公安派出所检察室、税务所等实行区级部门与街道双重管

理,人员、经费及事权以区级部门管理为主,党的组织关系实行属地管理，干部任免、工作考核等须征

求街道党工委的意见。属区域性质的派驻机构,由驻地街道履行双重管理职责,征求意见的对象包括区

域内各街道党工委。城管执法大队、司法所由街道负责日常管理,负责人任免由街道党工委负责,人员

的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由街道负责,业务工作接受区级部门指导。按规定不纳入双重管理范畴的派驻

机构,应建立健全沟通联系制度，主动为街道工作提供服务。

（二）单位构成。

朝天门街道办事处为渝中区政府派驻机构，内设党政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平安建设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财政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

人大工委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共十个职能科室和重庆市渝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朝天门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重庆市渝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朝天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社区事务服务中心、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社区文化

服务中心、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6 个事业单位。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2 年年初预算数 5851.5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851.5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收入较去年减少 5661.38 万元，主要是减少环境整治项目 2800 万元，减少

老旧住宅物业项目 115.71 万元，减少西三街水产市场环境保洁项目 71.80 万元，减少“住改仓”安

全隐患专项整治项目 96.80 万元，减少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及安全隐患整治项目 72 万元，减少陕西路

3-6 巷亭蓬摊（一期）拆除奖励及拆除施工项目 264.73 万元等其他项目。

（二）支出预算：2022 年年初预算数 5851.5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99.16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466.3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0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5.95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103.09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238.2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45.65 万元。支出较去年减

少 5661.38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减少 206.30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5455.08 万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851.5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5851.50 万元，

比 2021 年减少 2861.3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456.95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206.30 万元，主要原

因是政策原因减少公用经费和死亡抚血等，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人

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3394.56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2655.08 万元，主要是减少减少老旧住宅物业项目 115.71 万元，减少西三街水产市场环

境保洁项目 71.80 万元，减少“住改仓”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项目 96.80 万元，减少老旧住宅加装电梯

及安全隐患整治项目 72 万元，减少陕西路 3-6 巷亭蓬摊（一期）拆除奖励及拆除施工项目 264.73

万元等其他项目，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党建工作、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平安稳定和城市管理工作。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与 2021 年相比较减少 2800

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渝中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二期）1000 万元，减少重庆市“两江四岸”

黄金旅游带建设工程(渝中区)1700 万元和重庆市渝中半岛旅游品质提升工程（二期）100 万元。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30.40 万元，与 2021 年增加 18.90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废一辆公务用

车后新增公务用车一辆。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1 年比较无变动；公务接待费 0.40



万元，与 2021 年比较无变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万元，与 2021 年比较增加 0.90 万元，主要原

因是其中一辆公务车较老旧但未达到报废条件产生维修费用较大；公务用车购置费 18 万元，与 2021

年增加 18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废一辆公务用车后新增公务用车一辆。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 462.76 万元，比上年减少 58.23 万

元，主要原因是按政策规定公用经费下降的原因。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

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

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等。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8 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8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28 万元：政府

采购货物预算 2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2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

款 5851.50 万元。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一般公务



用车 4 辆、执勤执法用车 0 辆。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1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

执勤执法用车 0 辆。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

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七）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八）科学技术支出：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九）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文物、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

版等方面的支出。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十一）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十三）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十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反映政府用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

面的支出。

（十五）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反映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安排的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漆麟 联系方式：023-63900160




